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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智慧能源雲平台上線運行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發布本自願性公告，以讓公眾人士知悉本公司的最新業

務進展。

誠如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及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度年報中所述，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將發展清潔能源業務，主要包括提供智慧能源解決方案，以及開

發、運營及出售優質光伏電站及提供相關諮詢管理服務，並該業務未來將成為本集團的主

營業務，以將本公司打造成為中國領先的綠色城市智慧能源解決方案的提供商。

本公司欣然宣佈，本集團銳意打造的智慧能源解決方案的綜合運營平台：隆基泰和智慧能

源雲平台，已於北京時間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式上線運行。

平台上線運行

隆基泰和智慧能源雲平台（「平台」）是由本集團自主打造的一套具有實用價值、國內領先的

智慧能源綜合運營雲平台。平台將能源系統與信息化融合，實現從能源數據採集—過程監

控—能源消耗分析—能耗管理等全過程的自動化、高效化、科學化管理，全面打通能源從

供給到消費整條信息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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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整個區域能源微網，集成冷、熱、電、氣等多種能源，清晰掌握所有能源流向。

可以實現企業用能和能源交易全程數字化、可視化、智能化，有效降低用電成本，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從而達到各種能源的優化配置，最終實現智慧、綠色用能體系。

平台已實現的功能

目前，平台已經實現了如下功能：

(1) 能源系統及設備的實時監測；

(2) 能源使用的多維度統計分析；

(3) 能源微網的獨立運行；

(4) 能源使用過程中的系統報警；

(5) 能源系統及設備的運行維護。

同時，平台也已經開發完成了電力需求側主動響應和售能管理模塊的模擬運行，平台將結

合中國相關政府部門發佈的配售電業務向社會資本有序開放等國策，逐步實現為客戶提供

定制化、個性化的用能服務及電能採購╱調度的需求。

平台已接入的項目

目前，平台已經接入的項目包括工業和商業兩大業態：

(1) 光為工業園項目：光為工業園是全產業鏈光伏組件製造基地，其用能涉及冷、熱、電

等多種能源，年用電 1.3億度，生產用能佔 67%，動力用能佔 33%。項目實施共接入監

測點 2,100個，實現了對園區能源智慧化的監測，下一步將逐步開展園區用能優化方案

及節能改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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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溝商業項目：白溝是中國箱包之都，是北京批發市場的承接地，未來將成為中國智

慧城市的重要互聯網基礎設施之地。本次項目覆蓋白溝 6家商城，總面積達 154萬平方

米，涉及6,000家商戶，年用電量4,000萬度。項目實施共接入監測點1,900個，實現了對

商城能源智慧化的監測，下一步將通過平台對商城用能和分布式能源供給進行智慧化

管理，並通過大數據分析指導商城用能的節能改造。

未來，平台將陸續接入工業園、商業、住宅社區及工廠等多種業態的用戶，隨著用戶接入

數量的不斷增多及平台技術的不斷提升，平台會積累海量的用戶用能數據，通過對大數據

進行分析，挖掘用戶共性和個性價值，為用戶提供更準確的預測、更完善的優化用能方

案，為千千萬萬能源的消費者提供智能化、定制化以及清潔低碳的能源體驗，打造真正的

綠色生態圈。

本公司下屬的智慧能源服務平台公司後續將與上述接入項目的合作方公司簽署相關智慧能

源管理服務協議，並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魏少軍

河北，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魏少軍先生、魏強先生、李海潮先生及甄曉淨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韓秦春先生、黃翼忠先生及韓曉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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